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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被賦予的職業責任並非只有教學，隨著社會發展、經濟結構與家庭形式等改變，班級

學童的身心發展、特殊狀況通報與處理校園衝突……等，仍需要校園所建立的社會安全網共同

來協助，雖然校園有設置輔導室與輔導老師，但應擴大校園教師與諮商服務連接的機會，讓教

師可藉由專業的諮商與系統性討論，更有效處理教學場域所面臨的各式問題，此可適度釋放教

學壓力外，增進特殊狀況的應變能力，也可降低非正當教育的突發狀況，爰要求教育部納入政

策。 

3.針對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修正，欲規劃將實習學生至偏遠地區、偏遠地區幼兒園、海外服務

的 2 年教學年資來折抵半年的教育實習，惟學生選擇投入偏鄉或海外教學服務的部分，會受家

庭社經條件等因素左右，爰提案要求教育部需將偏鄉與海外服務教學年資折抵教育實習之認定

標準分別處理，以利推動偏鄉教育長遠發展。 

4.針對師資培育法第 5 條修正附帶決議，師資培育法修正公布後，請教育部於第 5 條第 2 項

授權訂定之師資培育審議會辦法中，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指定之代表，應包括具有辦理或擔任

師資培育課程經驗之教師。 

5.針對師資培育法第 7 條修正附帶決議，請教育部 6 個月完成研議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應定

期至所培育師資教育階段學校任教一段時間之條件，及特殊教育師資培育須同時具備普通教育

資格之可行性；另俟原住民族教育法完成修法，對於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明定法源後，師資培育

法併同修正培育原住民族師資之相關規範。 

6.針對師資培育法第 17 條及第 18 條修正附帶決議，有關幼兒園教育實習機構應包含社區或

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將於立法說明欄中補充敘明之。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

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

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6210071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

，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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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0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4957 號函。 

二、本會於 106 年 5 月 8 日舉行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旨揭修正案進行審查

，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王召集委員榮璋補

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係經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

會議（105.9.23）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 106 年 5 月 8 日舉行第 9 屆

第 3 會期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榮璋擔任主席，對本案進行審查；會中請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鄭副主任委員貞茂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另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

詢。 

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鄭副主任委員貞茂說明 

刑法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已將沒收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不再為從刑

。另依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施行法第 10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105 年 7 月 1 日前施行之其他

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上開刑法修正條文自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本會配合前揭刑法及其施行法之修正，爰將現行期貨交易法第 113 條第 3 項有關沒收、追徵

、抵償之規定刪除，以回歸適用刑法之規定。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審

查結果如下： 

第一百十三條條文，照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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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一百十三條 期貨交易所、期

貨結算機構及期貨信託事業之

董事、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任人或受雇人，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

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

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十三條 期貨交易所、期

貨結算機構及期貨信託事業之

董事、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任人或受雇人，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

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

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十三條 期貨交易所、期

貨結算機構及期貨信託事業之

董事、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任人或受雇人，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

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

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

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

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財物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一、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

正施行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三

第二項規定，刑法修正施行日

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

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

再適用。該規定立法意旨在於

此次刑法既已整體修正沒收規

定，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

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刑法沒收

修正之施行日前所制定之其他

法律關於沒收之規定，已無獨

立存在之必要；惟經檢視仍應

另為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十

一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

，仍宜定明。 
二、依修正後刑法第三十八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犯罪所得包括

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

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則現行

第三項規定「所收受之財物沒

收之」，不包括財產上利益，

範圍過於狹隘。又刑法修正後

，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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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方式，爰配合刪除第三

項，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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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王召集委員榮璋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百十三條。 

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百十三條  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及期貨信託事業之董事、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任人或受雇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席：第一百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

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62100714 號 

速別：最速件 


